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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梅花生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3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阶段：各方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

 和解金总额为 2.33 亿元 

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支付和解金将导致公司 2024 年度营业外支出增

加 2.33 亿元。 

近日，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下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疆梅花

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梅花”）与山东阜丰发酵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山东阜丰”）就案涉黄原胶生产商业秘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，具体内容如

下： 

一、和解各方 

甲方：山东阜丰 

乙方：新疆梅花 

丙方：梅花生物 

丁方：张伟 

二、基本情况 

甲方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(2022)最高法知民终 64 号生效判决；

并主张乙方、丙方、丁方自 2012 年至今仍实施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，并起诉至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，案号为(2025)鲁民初 4 号，该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，

具体详见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

各方在(2024)鲁 01 执 573 号案中，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下，

经过平等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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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和解协议是各方对于案涉黄原胶相关技术的一次性完整解决方案，即

甲方基于 (2022)最高法知民终 64 号案、(2025)鲁民初 4 号案、(2024)鲁 01 执 573

号案涉及的事实可以提出的任何主张均经由本和解协议一次性解决。 

2、本和解协议项下的和解金支付完毕即视为乙方、丙方及其关联公司使用

甲方黄原胶相关技术的一次性完整补偿，并就此取得甲方黄原胶相关技术的永久

性普通实施许可。 

3、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甲方保证甲方及其关联公司不再基于黄原胶相关技

术向丁方、乙方、丙方或乙方丙方关联公司主张任何权利，并不以任何形式向丁

方、乙方、丙方或其关联公司提出主张，要求停止使用或主张补偿或赔偿。 

4、甲方应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，撤回

(2025) 鲁民初 4 号案的起诉，并申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对乙方、丙方及相

关人员的执行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列入失信人名单等，配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完成执行终结程序。同时乙方、丙方撤回在新疆对甲方的诉讼。 

5、各方均秉承善意履行该和解协议，均承诺不恶意使用本和解协议信息。  

6、和解金总额为 2.33 亿元(大写：贰亿叁仟叁佰万元，包含山东省高级人民

院案件(2025)鲁民初 4 号案诉讼费),乙方、丙方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前一次性支 

付至甲方账户。 

7、任何一方违约，应向守约方支付与和解金等额的违约金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支付和解金将导致公司 2024 年度营业外支出增加 2.33 亿元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执行和解协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3 月 6 日 

 


